
申请编号：V2021CQC001031-804302 报告编号：17901-PN20210419753701 

 

GB 31241-2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-01-15 

  

  

 

 

 

 

 

CQC标志认证 

试验报告 
 
 

■新申请 □变更 □监督 □复审 □其他： 

 
申请编号： 

 

V2021CQC001031-804302  

产品名称： 锂离子电芯  

申请型号： 

 

INR18650-29E 

INR18650-26EA 

 

 

检测机构： 深圳市北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 

 

 

 

 
 



申请编号：V2021CQC001031-804302  报告编号：17901-PN20210419753701 
 

GB 31241-201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-01-15 

第 1 页 共 24 页 

样品名称：锂离子电芯 

型号规格： 

主检型号：INR18650-29E（标称电压：
3.7V，充电限制电压：4.2V，额定容量：
2900mAh） 

覆盖型号：INR18650-26EA（标称电压：
3.7V，充电限制电压：4.2V，额定容量：
2600mAh） 

样品数量：主检型号电池54个 

样品来源：申请人送样 

收样日期：2021/04/22 

完成日期：2021/05/26 

申请人：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

申请人地址：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

制造商：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

制造商地址：东阳市横店工业区 

生产厂：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

生产厂地址：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西环路

东磁光伏园区锂电一厂1~2层 

试验依据标准： 

GB 31241-2014《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》 

试验结论： 合格。 

本申请单元所覆盖的产品型号规格及相关情况说明： 

本次申请为系列型号，主检型号：INR18650-29E，覆盖型号：INR18650-26EA。两款型
号的电池，除了型号和容量不同，都有着相同正、负极材料、相同的隔膜、相同的电
解液、相同的形状、相同的装配方式，并且容量都不低于2400mAh，符合系列划分规
则。 

主检：黄梓涛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-05-26 

 

 

(检测机构名称、盖章) 

 

2021年5月26日 

审核：黄天生  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日期：2021-05-26 

签发：黄文韬  签名：          日期：2021-05-26 

备 注 
认证实施规则： 

CQC11-464112-2015《便携电子设备用二次电池和电池组安全认证规则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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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描 述 及 说 明 

1.  受检样品一般描述：  

本申请产品属于： [√] 电池   [ ] 电池组 

本申请产品用于：[ ]手机[ ]平板电脑[ ]笔记本电脑[ ]相机摄像机[ ]蓝牙耳机 

[ ]播放器[√]其他便携式电子产品  

电池正极材料类别：[ ]钴酸锂[ ]磷酸亚铁锂[ ]锰酸锂[√]三元材料[ ]其他_____ 

电池/电池组的安装方式: [ ]用户可更换型[√]非用户更换型 

电池/电池组外观：[√]圆柱式[ ]方式[ ]组合式[ ]其他_____ 

电池/电池组内部连接方式：[ ]串联[ ]并联[ ]串联与并联均有[√]单颗电池 

电池/电池组保护方式：[ ]电子线路[ ]热保险丝[ ]热敏电阻[√]其他__无__ 

电池/电池组极端类型：[ ]插头[ ]压接片[ ]引线[√]熔焊[ ]插入到输出插座的插脚 

[ ]其他__ 

电池/电池组外壳的材料：[√]不锈钢[ ]铝塑膜[ ]塑套[ ]注塑成形[ ]其他_____ 

2.  受检样品型号及规格： 

型号：INR18650-29E，规格：电池额定容量2900mAh，额定能量10.730Wh，标称电压

3.7V，充电限制电压4.2V; 

3.  产品覆盖型号： 

型号：INR18650-26EA，规格：额定容量2600mAh，额定能量9.62Wh，标称电压3.7V，充电

限制电压4.2V。 

4.  产品标签图：/ 

5.  电池组保护电路图：/ 

6.  产品内部结构图（剖面图）：见报告第20页 

7.  产品特殊描述： 

送检的锂离子电芯，主检型号：INR18650-29E，规格：电池额定容量2900mAh，额定能量

10.730Wh，标称电压3.7V，充电限制电压4.2V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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覆盖型号：INR18650-26EA，规格：额定容量2600mAh，额定能量9.62Wh，标称电压3.7V，

充电限制电压4.2V。 

该系列型号同时增加电解液/正极材料/负极材料型号和生产者(制造商)/生产厂，详见安

全元器件清单。 

样品编号NE20210406019002-001至NE20210406019002-027的电池，其电解液/正极材料/负

极材料信息对应主选型号和生产者(制造商)/生产厂。 

样品编号NE20210406019004-001至NE20210406019004-027的电池，其电解液/正极材料/负

极材料信息对应可替换型号和生产者(制造商)/生产厂。 

电池未进行标识，制造商与用户达成协议。 

电池其试验结果符合 GB31241-2014《便携式电子产品用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 安全要求》

第4、5、6、7章节的相关要求，其中5.3条款不适用于该产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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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般评述：  

本报告出现的试验结果仅与试验样品有关。  

除非全部复制，否则无试验室书面批准本报告不得部分复制。 

可能的试验情况判定： 

—试验情况不适用本试验产品 N/A 

—试验样品满足要求 P 

—试验样品不满足要求 F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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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7.3 电池样品容量测试  P 

 

电池样品的实际容量应大于或等于其额定容量，

否则不能作为型式试验的典型样品。 

电池先按照 4.5.1 规定的充电程序充满电，搁置 10 

min，再按照 4.5.2 规定的放电程序放电，放电时

所提供的容量即为电池的实际容量。 

当对容量测试结果有异议时，可依据 23℃±2℃的

环境温度作为仲裁条件重新测试。 

所有电池样品的实际容量都大

于其额定容量。 

见下表 

P 

4.7.4 样品的预处理  P 

 
电池或电池组按照 4.5 规定的充放电程序进行两个

充放电循环，充放电程序之间搁置 10min。 

已按照4.5规定进行了预处理 P 

 

电池样品容量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NE2021040601

9002-001 
2910 

NE2021040601

9002-010 
2926 

NE2021040601

9002-019 
2919 

NE2021040601

9002-002 
2903 

NE2021040601

9002-011 
2914 

NE2021040601

9002-020 
2923 

NE2021040601

9002-003 
2909 

NE2021040601

9002-012 
2911 

NE2021040601

9002-021 
2922 

NE2021040601

9002-004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2-013 
2924 

NE2021040601

9002-022 
2919 

NE2021040601

9002-005 
2935 

NE2021040601

9002-014 
2924 

NE2021040601

9002-023 
2932 

NE2021040601

9002-006 
2916 

NE2021040601

9002-015 
2906 

NE2021040601

9002-024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2-007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2-016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2-025 
2925 

NE2021040601

9002-008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2-017 
2903 

NE2021040601

9002-026 
2913 

NE2021040601

9002-009 
2925 

NE2021040601

9002-018 
2910 

NE2021040601

9002-027 
2917 

 

电池样品容量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样品编号 

电池样品的实

际容量

（mAh） 

NE2021040601

9004-001 
2908 

NE2021040601

9004-010 
2922 

NE2021040601

9004-019 
2901 

NE2021040601

9004-002 
2919 

NE2021040601

9004-011 
2911 

NE2021040601

9004-020 
2910 

NE2021040601

9004-003 
2904 

NE2021040601

9004-012 
2906 

NE2021040601

9004-021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4-004 
2908 

NE2021040601

9004-013 
2911 

NE2021040601

9004-022 
2916 

NE2021040601

9004-005 
2920 

NE2021040601

9004-014 
2913 

NE2021040601

9004-023 
2911 

NE2021040601

9004-006 
2920 

NE2021040601

9004-015 
2905 

NE2021040601

9004-024 
2917 

NE2021040601

9004-007 
2920 

NE2021040601

9004-016 
2911 

NE2021040601

9004-025 
290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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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E2021040601

9004-008 
2919 

NE2021040601

9004-017 
2916 

NE2021040601

9004-026 
2912 

NE2021040601

9004-009 
2905 

NE2021040601

9004-018 
2915 

NE2021040601

9004-027 
2914 

 

5.2 安全工作参数 P 

 制造商应在规格书中至少标明表5中的信息  P 

 

安全工作参数 符号 电池（INR18650-29E） 电池（INR18650-26EA） P 

充电限制电压 Ucl 4.2V 4.2V 

P 

充电上限电压 Uup 4.25V 4.25V 

放电截止电压 Udo 2.45V 2.45V 

推荐充电电流 Icr 1450mA 1300mA 

最大充电电流 Icm 5800mA 5200mA 

推荐放电电流 Idr 580mA 520mA 

最大放电电流 Idm 10000mA 15000mA 

过压充电保护电压 Ucp — — 

过流充电保护电流 Icp — — 

欠压放电保护电压 Udp — — 

过流放电保护电流 Idp — — 

上限充电温度 Tcm 60℃ 50℃ 

上限放电温度 Tdm 80℃ 60℃ 

 

5.3 标识和警示说明  N/A 

5.3.1 标识要求 
电池未进行标识，制造商与

用户达成协议 
N/A 

 a）产品名称、型号  N/A 

 b）额定容量、充电限制电压  N/A 

 c）正负极性  N/A 

 d）制造商或商标  N/A 

5.3.2 警示说明 样品为电池 N/A 

 电池组的本体或最小包装上应有中文警示说明  N/A 

5.3.3 耐久性（仅适用于用户可更换型电池组） 样品为电池 N/A 

 电池组本体上的标识和警示说明应清晰可辨。  N/A 

 

用一块蘸有水的棉布用手擦拭15s，然后再用一块

蘸有75%的医用酒精的棉布用手擦拭15s，试验

后，标识和警示说明仍应当清晰，铭牌不应轻易

被揭掉，而且不得出现卷边。 

 N/A 

 

5.4 安全关键元器件  P 

5.4.1 基本要求  P 

 符合GB 31241或相关元器件标准  P 

5.4.2 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  P 

 元器件的评定和试验应当按标准的规定进行  P 

 

6 电池电安全试验  P 

6.1 常温外部短路  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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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放置在

20 ℃±5 ℃的环境中，待电池表面温度达到

20 ℃±5 ℃后，再放置30 min。然后用导线连接电

池正负极端，并确保全部外部电阻为80 mΩ±20 

mΩ。试验过程中监测电池温度变化，当出现以下

两种情形之一时，试验终止：  

a）电池温度下降到比峰值低 20%； 

b）短接时间达到 24 h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，最高温度不超过150 ℃。 

电池表面温度（℃）： 

NE20210406019002-001：

133.6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2：

121.5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3：

128.5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1：

121.2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2：

130.6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3：
123.9 

电池在试验后未出现起火、

爆炸现象，表面最高温度不

超过150℃，电池温度下降到

比峰值低20%时停止试验。 

P 

6.2 高温外部短路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放置

在55 ℃±5 ℃的环境中，待电池表面温度达到

55 ℃±5 ℃后，再放置30 min。然后用导线连接电

池正负极端，并确保全部外部电阻为80 mΩ±20 

mΩ。试验过程中监测电池温度变化，当出现以下

两种情形之一时，试验终止： 

a）电池温度下降到比峰值低 20%； 

b）短接时间达到 24 h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，最高温度不超过150 ℃。 

电池表面温度（℃）：  

NE20210406019002-004：

122.1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5：

133.5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6：

125.4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4：

126.4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5：

125.9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6：
122.4 

电池在试验后 未出现起火、

爆炸现象，表面最高温度不

超过150℃，电池温度下降到

比峰值低20%时停止试验。 

P 

6.3 过充电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2规定的试验方法放完电后，先用

3CA及制造商推荐充电电流的3倍中较大值恒流充

电至表6的试验电压，然后用该试验电压恒压充

电。试验过程中监测电池温度变化，当出现以下

两种情形之一时，试验终止： 

a）电池持续充电时间达到7 h及制造商定义充电时

间中较大值； 

b）电池温度下降到比峰值低20%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电池表面温度（℃）： 

NE20210406019002-007：

103.1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8：

93.5、 

NE20210406019002-009：

109.3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7：

104.4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8：

112.7、 

NE20210406019004-009：
100.4 

充电使用电流17.4A 

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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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压4.6V对电芯进行恒流恒

压过充电，直到电池的表面

温度下降到比峰值低20%时停

止试验，电池试验后未起

火、未爆炸。 

6.4 强制放电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2规定的试验方法放完电后，以

1CA电流反向充电90 min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NE20210406019002-010、

NE20210406019002-011、

NE20210406019002-012、

NE20210406019004-010、

NE20210406019004-011、
NE20210406019004-012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。 

P 

 

7 电池环境安全试验  P 

7.1 低气压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放置于20 ℃±5 ℃的真空箱中，抽真空将箱内压

强降低至11.6 kPa（模拟海拔15240 m），并保持6 

h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NE20210406019002-004、

NE20210406019002-005、

NE20210406019002-006、

NE20210406019004-004、

NE20210406019004-005、
NE20210406019004-006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、未漏液。 

P 

7.2 温度循环 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放置在温度为20 ℃±5 ℃的可控温的箱体中进

行如下步骤： 

a）将样品放入温度为72 ℃±2 ℃的试验箱中保持6 

h； 

b）后将试验箱温度降为-40 ℃±2 ℃，并保持6 h；

温度转换时间不大于30 min； 

c）再次将试验箱温度升为72 ℃±2 ℃，温度转换

时间不大于30 min； 

d）重复步骤a）～c），共循环10次；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NE20210406019002-004、

NE20210406019002-005、

NE20210406019002-006、

NE20210406019004-004、

NE20210406019004-005、
NE20210406019004-006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、未漏液。 

P 

7.3 振动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紧固在振动试验台上，按表7中的参数进行正弦

振动测试。 

每个方向进行12个循环，每个方向循环时间共计

3h的振动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电池按照其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

进行振动试验，方型和软包装电池按照三个相互

垂直的方向进行振动试验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NE20210406019002-004、

NE20210406019002-005、

NE20210406019002-006、

NE20210406019004-004、

NE20210406019004-005、
NE20210406019004-006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、未漏液。 

P 

7.4 加速度冲击  P 

 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固定 NE20210406019002-004、 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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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冲击台上，进行半正弦脉冲冲击试验，在最初

的3ms内，最小平均加速度为75 gn，峰值加速度为

150 gn±25 gn，脉冲持续时间为6 ms±1 ms。电池每

个方向进行三次加速度冲击试验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电池按照其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

进行冲击试验，方型和软包装电池按照三个相互

垂直的方向依次进行冲击试验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NE20210406019002-005、

NE20210406019002-006、

NE20210406019004-004、

NE20210406019004-005、
NE20210406019004-006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、未漏液。 

7.5 跌落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按1 m

的跌落高度自由落体跌落于混凝土板上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电池两个端面各跌落一次，圆柱

面跌落两次，共计进行四次跌落试验；方型和软

包装电池每个面各跌落一次，共进行六次试验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NE20210406019002-013、

NE20210406019002-014、

NE20210406019002-015、

NE20210406019004-013、

NE20210406019004-014、
NE20210406019004-015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。 

P 

7.6 挤压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置于两个平面内，垂直于极板方向进行挤压，

两平板间施加13.0 kN±0.78 kN的挤压力。一旦压

力达到最大值即可停止挤压试验，试验过程中电

池不能发生外部短路。 

圆柱型电池挤压时使其纵轴向与两平板平行，方

型电池和软包装电池只对电池的宽面进行挤压试

验。扣式电池采用电池上下两面与两平板平行的

方式进行挤压试验。1个样品只做一次挤压试验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NE20210406019002-016、

NE20210406019002-017、

NE20210406019002-018、

NE20210406019004-016、

NE20210406019004-017、
NE20210406019004-018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。 

P 

7.7 重物冲击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置于平台表面，将直径为15.8 mm±0.2 mm的金

属棒横置在电池几何中心上表面，采用质量为9.1 

kg±0.1 kg的重物从610 mm±25 mm的高处自由落体

状态撞击放有金属棒的电池表面，并观察6 h。 

要求圆柱型电池冲击试验时使其纵轴向与重物表

面平行，金属棒与电池纵轴向垂直，方型电池只

对宽面进行冲击试验。扣式电池进行冲击试验时

将金属棒横跨过电池表面中心。1个样品只做一次

冲击试验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注：对于软包装电池，本条不适用。 

NE20210406019002-019、

NE20210406019002-020、

NE20210406019002-021、

NE20210406019004-019、

NE20210406019004-020、
NE20210406019004-021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炸。 

P 

7.8 热滥用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电

池放入试验箱中。试验箱以（5±2）℃/min的温升

速率进行升温，当箱内温度达到130 ℃±2 ℃后恒

温，并持续30 min。 

电池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NE20210406019002-022、

NE20210406019002-023、

NE20210406019002-024、

NE20210406019004-022、

NE20210406019004-023、
NE20210406019004-024 

电池在试验后未起火、未爆

P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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炸。 

7.9 燃烧喷射  P 

 

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再将

电池放置在试验工装的钢丝网上。如果试验过程

中出现电池滑落的情况时，可用单根金属丝把电

池样品固定在钢丝网上；如果无此类情况发生，

则不可以捆绑电池。用火焰加热电池，当出现以

下三种情况时停止加热： 

a）电池爆炸； 

b）电池完全燃烧； 

c）持续加热30 min，但电池未起火、未爆炸。 

试验后，组成电池的部件（粉尘状产物除外）或

电池整体不得穿透铝网。 

NE20210406019002-025、

NE20210406019002-026、

NE20210406019002-027、

NE20210406019004-025、

NE20210406019004-026、
NE20210406019004-027 

电池在试验过程中爆炸，试

验后，组成电池的部件（粉

尘状产物除外）和电池整体

均未穿透铝网。 

P 

 

8 电池组环境安全试验  N/A 

8.1 低气压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样

品放置于20 ℃±5 ℃的真空箱中，抽真空将箱内压

强降低至11.6 kPa（模拟海拔15240 m），并保持6 

h。 

试验后按照4.5规定的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

电充电循环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8.2 温度循环 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将样

品放置在温度为20 ℃±5 ℃的可控温的箱体中进

行如下步骤： 

a）将样品放入温度为72 ℃±2 ℃的试验箱中保持6 

h； 

b）后将试验箱温度降为-40 ℃±2 ℃，并保持6 h；

温度转换时间不大于30 min； 

c）再次将试验箱温度升为72 ℃±2 ℃，温度转换

时间不大于30 min； 

d）重复步骤a）～c），共循环10次。 

试验后按照4.5规定的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

电充电循环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8.3 振动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按照3

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依次进行振动试验；将样品紧

固在振动试验台上，按表7中的参数进行正弦振动

测试。 

每个方向进行12个循环，每个方向循环时间共计

3h的振动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样品按照其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

进行振动试验，方型和软包装样品按照三个相互

垂直的方向进行振动试验。 

试验后按照4.5规定的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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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充电循环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8.4 加速度冲击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按照3

个相互垂直的方向依次进行加速度冲击试验；将

样品固定在冲击台上，进行半正弦脉冲冲击试

验，在最初的3ms内，最小平均加速度为75 gn，峰

值加速度为150 gn±25 gn，脉冲持续时间为6 ms±1 

ms。样品每个方向进行三次加速度冲击试验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样品按照其轴向和径向两个方向

进行冲击试验，方型和软包装样品按照三个相互

垂直的方向依次进行冲击试验。 

试验后按照4.5规定的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

电充电循环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8.5 跌落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按表8

的跌落高度自由落体跌落于混凝土板上。 

圆柱型和纽扣型样品两个端面各跌落一次，圆柱

面跌落两次，共计进行4次跌落试验；方型样品每

个面各跌落一次，共进行6次试验。对非用户更换

型电池/电池组进行带设备的跌落试验，设备每面

跌落一次。 

试验后按照4.5规定的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

电充电循环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8.6 应力消除  N/A 

 

模压或注塑成形的热塑性外壳的结构应能保证外

壳材料在释放由模压或注塑成形所产生的内应力

时，该外壳材料的任何收缩或变形均不会暴露出

内部零部件。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放在

70 ℃±2 ℃的鼓风恒温箱中搁置7 h，然后取出样品

并恢复至室温。 

样品外壳不应发生导致内部组成暴露的物理形

变。 

 N/A 

8.7 高温使用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样品在高温条件下使用应具有足够的安全性。 

将满电样品置于高温试验箱内，试验箱内温度设

为制造商规定的电池组的充电上限温度和放电上

限温度、电池的充电上限温度和放电上限温度及

80℃中的最大值。待样品表面温度稳定后，保持

7h。 

样品应满足以下要求之一： 

a）切断电路，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； 

b）未切断电路，在高温试验过程中按照4.5规定的

充放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电充电循环，样品应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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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8.8 洗涤  N/A 

 提供警示说明。  N/A 

 通过附录 F规定的洗涤试验。  N/A 

8.9 阻燃要求  N/A 

8.9.1 一般要求  N/A 

 

对于充电限制电压和最大充电电流或最大放电电

流的乘积超过15 VA的电池组，其封装材料所使用

的材料，应当能限制火焰的蔓延，其阻燃等级应

满足8.9.2～8.9.5的相应要求。 

 N/A 

8.9.2 外壳  N/A 

 电池组的外壳应使用防火防护外壳。  N/A 

 
a）对于用户可更换型电池组其外壳应是不低于V-

1级的材料； 

 N/A 

 
b）对于非用户更换型电池组其外壳应是不低于V-

2级的材料。 

 N/A 

8.9.3 PCB板  N/A 

 印制板应是不低于V-1级的材料。  N/A 

8.9.4 导线  N/A 

 导线应能通过附录G的试验。  N/A 

8.9.5 绝缘材料  N/A 

 绝缘材料应是不低于V-1级的材料。  N/A 

 

9 电池组电安全试验 样品为电池 N/A 

9.1 概述  N/A 

 对于自身不带保护电路但在其充电器或由其供电

的电子产品中带保护电路的电池组，本章不适

用。 

 N/A 

 对于自身带有保护电路的电池组： 

a）若其保护电路能通过第10章的测试，则在进行

本章测试时可将其保护电路保留； 

b）若其保护电路不能通过第10章的测试，则在进

行本章测试时应将其保护电路移除。 

本章中n为电池组内电池或电池并联块的串联级

数。 

 N/A 

9.2 过压充电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继

续以最大充电电流（Icm）恒流充电至n×6.0 V或者

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（两者取较高者），并保持

该电压进行恒压充电。 

——对于移除保护电路或者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

组的充电1 h； 

——对于保留保护电路的电池组充电至保护电路

动作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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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3 过流充电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2规定的试验方法放完电后，然

后先以1.5倍的过流充电保护电流（1.5Icp）进行恒

流充电。对于未设计过流充电保护的电池组，试

验时以1.5倍的最大充电电流（1.5 Icm）代替1.5倍

的过流充电保护电流（1.5 Icp）。 

——对于移除保护电路或者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

组的充电至充电上限电压Uup； 

——对于保留保护电路的电池组充电至保护电路

动作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9.4 欠压放电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以

其最大放电电流Idm恒流放电。 

——对于移除保护电路或者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

组放电至（n×0.15）V； 

——对于保留保护电路的电池组放电至保护电路

动作。 

放电后静置10 min，并继续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

法充满电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9.5 过载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然

后以1.5倍的过流放电保护电流（1.5Idp）恒流放

电。 

——对于移除保护电路或者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

组放电至放电截止电压； 

——对于保留保护电路的电池组放电至保护电路

动作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9.6 外部短路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短

路电池组的正负极端子，外部短路总电阻为

（80±20）mΩ。 

——对于移除保护电路或者没有保护电路的电池

组短路24 h； 

——对于保留保护电路的电池组短路至保护电路

动作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9.7 反向充电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将电池组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，然后

以标准充电电流Icr反向充电90 min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、不漏液。 

 N/A 

 
10 电池组保护电路安全要求 （适用于自身带有保护

电路的电池组） 

样品为电池 N/A 

10.1 试验样品可以是带有保护电路的电池组，也可以

是电池组的保护电路。 

a）当试验样品为电池组时，电池组处于正常工作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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状态，例如对于有加密设置的电池组需处于解密

状态； 

b）当试验样品为电池组的保护电路时，保护电路

处于正常工作状态，例如可以为保护电路外接虚

拟电池以使保护电路正常工作。 

本章中n为电池组内电池或电池并联块的串联级

数。 

10.2 过压充电保护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500次循环测试： 

a）过压充电； 

b）保护装置动作后静置1min。 

过压充电时，充电电流为最大充电电流（Icm），充

电电压为（n×6.0）V或者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值

（两者取最高者）。 

每次循环时电池组的过压充电保护电路都应动

作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1规定的试

验方法充满电。 

 N/A 

10.3 过流充电保护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500次循环测试： 

a）过流充电； 

b）保护装置动作后静置1min。 

过流充电时，充电电流为1.5倍的过流充电保护电

流（1.5Icp），充电电压为充电上限电压（Uup）。 

每次循环时电池组的过流充电保护电路都应动

作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2规定的试

验方法将电池组放完电。并应保证电池组在试验

过程中的500次循环测试都在恒流充电状态下进

行，如果电池组在进行完500次循环测试之前结束

恒流充电状态，则应将电池按照4.5.2规定的试验

方法放完电后，继续进行上述循环测试。 

 N/A 

10.4 欠压放电保护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500次循环测试： 

a）欠压放电； 

b）保护装置动作后静置1min。 

欠压放电时，放电电流为推荐放电电流（Idr）。 

每次循环时电池组的欠压放电保护电路都应动

作，最低电压都不应低于n倍的电池放电截止电压

（n×Udo）或电池组的放电截止电压中的较小者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2规定的试

验方法将电池组放完电。必要时允许在保护电路

动作后在循环中增加短暂充电以重新激活电池。 

 N/A 

10.5 过载保护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500次循环测试： 

a）过流放电； 

b）保护装置动作后静置1min。 

过流放电时，放电电流为1.5倍的过流放电保护电

流（1.5Idp）。 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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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次循环时电池组的过流放电保护电路都应动

作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1规定的试

验方法充满电。并应保证电池组在试验过程中的

500次循环测试都在未放完电的状态下进行，如果

电池组在进行完500次循环测试之前已经放完电，

则应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

继续进行上述循环测试。 

10.6 短路保护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按照以下顺序进行500次循环测试： 

a）短路电池组的正负极端子或保护电路中的输出

端子； 

b）保护装置动作后静置1min。 

短路时，外部短路总电阻为80mΩ±20mΩ。 

每次循环时电池组的短路保护电路都应动作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1规定的试

验方法充满电。并应保证电池组在试验过程中的

500次循环测试都在未放完电的状态下进行，如果

电池组在进行完500次循环测试之前已经放完电，

则应将电池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，

继续进行上述循环测试。 

 N/A 

10.7 耐高压 样品为电池 N/A 

  

将样品施加如下电压值进行恒压充电24h： 

a）电池组为单级电池串联时，电压为10V； 

b）电池组为多级电池串联时，电压为28V。 

保护板应仍能动作，并禁止充电。 

当样品是电池组时，试验前先按照4.5.1规定的试

验方法充满电。 

注：鉴于串联级数大于6级的电池组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高

于28V，因此对于此类电池组可不进行本条试验。 

 N/A 

10.8 静电放电 样品为电池 N/A 

 

按GB/T 17626.2 的规定对电池组每个端子或者电

路板的输出端子进行4kV接触放电测试（±4kV各

5 次）和8kV空气放电测试（±8kV各5次），每两

次放电测试之间间隔1min。 

电池组应不起火、不爆炸，如有保护电路其保护

功能不应失效。 

 N/A 

 

11 系统保护电路安全要求 样品为电池 N/A 

11.1 概述  N/A 

 本章适用于自身不带保护电路但在其充电器或由

其供电的电子产品（含其配件）中带有保护电路

的电池组或电池。 

本章的测试样品为由上述电池或电池组供电的电

子产品，除特殊说明外本章测试在电池或电池组

取出的状态下进行。 

进行 11.2、11.3 测试时可使用电子负载等设备代

替电池或电池组，进行 11.4、11.5 测试时可使用

恒流恒压源等设备代替电池或电池组。 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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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行 11.2、11.3 和 11.6 测试时，可外接电子产品

的电源或适配器，以保证其能够工作。 

11.2 充电电压控制  N/A 

  电子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及故障条件下均不应造

成对电池或电池组的过压充电。 

在电子产品正常工作条件及对其模拟任何元器件

的单一故障条件下，分别测量其输出的充电电压

的最大值。 

充电电压值的最大值不应超过电池或电池组制造

商的规定值，如无规定则不应超过其充电上限电

压。 

 N/A 

11.3 充电电流控制  N/A 

  

电子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及故障条件下均不应造

成对电池或电池组的过流充电。 

在电子产品正常工作条件及对其模拟任何元器件

的单一故障条件下，分别测量其输出的最大的充

电电流。 

充电电流的最大值不应超过电池或电池组的最大

充电电流（Icm）。 

 N/A 

11.4 放电电压控制  N/A 

  

电子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及故障条件下均不应造

成对电池或电池组的欠压放电。 

在电子产品正常工作条件及对其模拟任何元器件

的单一故障条件下，分别测量其放电的最低电压

值。 

放电电压的最小值不应低于电池或电池组的放电

截止电压（Udo）。 

 N/A 

11.5 放电电流控制  N/A 

  

电子产品在正常工作条件及故障条件下均不应造

成对电池或电池组的过流放电。 

在电子产品正常工作条件及对其模拟任何元器件

的单一故障条件下，分别测量其对恒流源放电的

最大电流值。 

放电电流的最大值不应超过电池或电池组的最大

放电电流（Idm）。 

 N/A 

11.6 充放电温度控制  N/A 

  

电子产品在非正常工作温度条件下均不应造成对

电池或电池组的过温度充放电行为。 

在电子产品正常工作条件及对其模拟单一温度故

障的条件下，分别监控其充放电行为停止时的温

度值。 

充放电行为停止时的温度值不应超过电池或电池

组所规定的允许的充放电温度范围。对于放电情

况，可允许在超出电池或电池组所规定的允许的

放电温度范围外以小于 0.1CA 的电流进行放电。 

 N/A 

 

11 表：系统保护电路安全要求测试结果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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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条款 试验条件 

故障原

件位号 
要求值 结       果 

1 11.2 充电电压控制 
正常工作 —  充电电压的最大值： 

单一故障   充电电压的最大值： 

2 11.3 充电电流控制 
正常工作 —  充电电流的最大值： 

单一故障   充电电流的最大值： 

3 11.4 放电电压控制 
正常工作 —  放电电压的最低值： 

单一故障   放电电压的最低值： 

4 11.5 放电电流控制 
正常工作 —  放电电流的最大值： 

单一故障   放电电流的最大值： 

5 11.6 充放电温度控制 
正常工作 —  温度： 

单一故障   温度： 

 

12 一致性要求  N/A 

12.1 一般要求  N/A 

  

一致性要求仅适用于下列类型的电池或电池组： 

a）由多节电池串联构成的非用户更换型电池； 

b）由多个电池并联块串联构成的非用户更换型电

池； 

c）由多节电池串联构成的电池组； 

d）由多个电池并联块串联构成电池组。 

对于构成上述电池或电池组每一节电池或电池并

联块，应具有足够的一致性。 

应满足12.2的试验要求。 

 N/A 

12.2 试验要求（试验要求正在考虑中）  N/A 

 

附录F 洗涤试验  N/A 

 

将样品按照4.5.1规定的试验方法充满电后进行本试

验。试验按照以下步骤进行： 

a）配液：配置pH值为11.0±0.1的溶液（可使用质

量分数为0.004%的NaOH溶液），并将溶液加热至

（45±2）℃； 

b）浸泡：将样品固定在转动装置上，然后将样品

放置在溶液中（电池中心距液面高度为300 

mm±10 mm）浸泡0.5 h，试验过程中保持溶液的

温度为（45±2）℃； 

c）搅拌：将样品固定于转动装置上在溶液中转动

0.5 h，转速为60 r/min； 

d）脱水：移除溶液，转动10 min，转速为800 

r/min； 

e）烘干：将样品放置在高温箱中加热0.5 h，加热

温度为（45±2）℃； 

f）若样品还能继续充放电，则按照4.5规定的充放

电方法继续进行一次放电充电循环后结束试验；

若样品不能继续充放电，则结束试验。 

样品应不起火、不爆炸。 

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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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录G 导线阻燃性试验方法  N/A 

 导线的绝缘不得有助于火焰的蔓延  N/A 

 

试验期间，绝缘材料的任何燃烧应当稳定且无明

显的蔓延。在试验火焰移开后，任何火焰应当在

30s内自行熄灭。 

 N/A 

 样品1燃烧时间（s）  N/A 

 样品2燃烧时间（s）  N/A 

 样品3燃烧时间（s）  N/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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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关键件清单:  

序号 关键件名称 型号 规格/材料 生产者(制造商)/生产厂 认证标准 备注 

锂离子电芯 

1 电解液 D24 LiPF6+DMC+EMC+EC 深圳新宙邦科技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电解液（可替换） BLE-NO2 LiPF6+DMC+EMC+EC 浙江中蓝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2 隔膜 61mm*16μm PE, Shut down 

temperature(℃):≤

170℃,  61mm*16μm 

沧州明珠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3 正极材料 TLP813 LiNiCoMnO2 新乡市天力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正极材料（可替换） TLM510 LiNiCoMnO2 新乡市天力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4 负极材料 8C C content(碳含量): 

＞99.95%, Graphite 

Specific capacity: 

360mAh/g 

江西紫宸科技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
负极材料（可替换） CG09A C content(碳含量): 

＞99.95%, 

Graphite, Specific 

capacity: 360mAh/g 

上海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GB 31241-2014 随机试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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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护电路原理图：/ 

保护电路版图（正反面）：/ 

电池结构示意图：见下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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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照 片 

 

 

图一：电池正面（INR18650-29E） 

 

 

图二：电池顶部（INR18650-29E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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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照 片 

 

 

图三：电池底部（INR18650-29E） 

 

 

图四：电池正面（INR18650-26E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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样 品 照 片 

 

 

图五：电池顶部（INR18650-26EA） 

 

 

图六：电池底部（INR18650-26EA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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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仪器设备清单 

 

序号 名 称 型 号 编 号 校准有效期至 
本次使用 

（√） 

1 快速温变试验箱 WK1-270/70/15 LNS-001 2021-11-23 √ 

2 数据采集仪 KW08-12 LNS-003 2021-11-24 √ 

3 低气压试验箱 BE-DY-216 LNS-007 2021-09-24 √ 

4 振动测试系统 ES-3-150 LNS-008 2022-03-15 √ 

5 液压提升垂直冲击系统 SY10-25 LNS-009 2022-03-29 √ 

6 电池撞击试验机 BE-8106 LNS-015 2021-07-05 √ 

7 自由跌落试验机 BE-F-315S LNS-016 - √ 

8 电池燃烧试验机 BE-6046 LNS-030 2021-07-05 √ 

9 电阻表 RM3544 LNS-043 2022-03-17 √ 

10 温控型挤压试验机 BE-6045W-2T LNS-075 2021-08-05 √ 

11 外部短路装置 50V/100A-2400W LNS-084 - √ 

12 万用表 34410A LNS-092 2021-08-02 √ 

13 数据记录仪 GL840 LNS-094 2021-08-05 √ 

14 电池充放电系统 CT-4008-5V6A-S1 LNS-101 2022-01-20 √ 

15 高性能电池测试系统 CT-4008-20V20A-NA LNS-112 2021-05-26 √ 

16 电池充放电系统 CT-4008-5V6A-S1 LNS-118 2021-08-07 √ 

17 高温试验箱 BE-8103 LNS-123 2021-07-05 √ 

18 热滥用实验箱 BE-8103 LNS-124 2021-07-05 √ 

19 数据记录仪 GL240 LNS-126 2021-08-07 √ 

20 数据记录仪 GL240 LNS-127 2021-09-23 √ 

21 钢卷尺 10m LNS-132 2021-07-31 √ 

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

     

声   明 

 
本报告试验结果仅对受试样品有效 

 

未经许可本报告不得部分复制 

 

对本报告如有异议，请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天内提出 

 

 

 

试验单位：深圳市北测检测技术有限公司 

地    址：深圳市宝安区西乡三围奋达科技创新园C栋一楼 

邮政编码：518126 

电    话：+86-755-36995529 

邮    箱：vicky@ntek.org.cn 

客户投诉电话：+86-755-36995510 

客户投诉邮箱：Complaint@ntek.org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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